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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

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

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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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且

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G19 三峡 1、G19 三峡 2、

G19 三峡 4、G20 三峡 1、G20 三峡 2（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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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55180.SH 155181.SH 155681.SH 163478.SH 163479.SH 

债券简称 G19 三峡 1 G19 三峡 2 G19 三峡 4 G20 三峡 1 G20 三峡 2 

债券名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

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

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

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二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

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

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 

债券期限 5(年) 10(年) 10(年) 10(年) 20(年) 

发行规模（亿元） 25.00 5.00 30.00 10.00 20.00 

债券余额（亿元） 25.00 5.00 30.00 10.00 2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73% 4.40% 4.30% 3.70% 4.0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

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

利率调整权） 

无 无 无 无 无 

起息日 2019 年 2 月 26 日 2019 年 2 月 26 日 2019 年 9 月 11 日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4 月 30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4 年间每

年的 02 月 26 日 

2020 年至 2029 年间每

年的 02 月 26 日 

2020 年至 2029 年间每

年的 09 月 11 日 

2021 年至 2030 年间每

年的 04 月 30 日 

2021 年至 2040 年间每

年的 04 月 30 日 

担保方式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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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

项评级 
A1/AAA A1/AAA A1/AAA A1/AAA A1/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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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重大事项。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 1.水电业务：三峡工程及长江干支流水电工程建设与

运营；2.生态环保投资与运营：培育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产业，推动社会资本

聚焦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清洁能源发展；3.新能源业务：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

开发与技术服务；4.国际业务：在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等地区和国家投资

开发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5.资本投资与工程技术咨询业务：与水电、清

洁可再生能源相关的资本投资与工程技术咨询业务。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4,582,673.34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7,786,055.84 万元。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5,191,154.46 万元，实现净

利润 4,252,785.90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14,690,546.91 14,025,890.80 4.7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2,187,477.45 101,405,191.58 10.63 

资产总计 126,878,024.37 115,431,082.38 9.92 

流动负债合计 19,796,549.67 18,974,345.43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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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032,884.03 40,983,173.10 17.20 

负债合计 67,829,433.70 59,957,518.53 13.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59,048,590.67 55,473,563.85 6.4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8,391,312.12 36,427,523.21 5.39 

营业收入 14,582,673.34 13,773,021.72 5.88 

营业利润 5,191,154.46 6,181,867.03 -16.03 

利润总额 5,105,407.97 6,103,756.02 -16.36 

净利润 4,252,785.90 5,097,793.12 -16.5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55,111.97 3,238,660.19 -2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64,338.45 4,915,168.41 33.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024,020.80 -11,420,152.35 38.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881.46 6,916,386.74 -100.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23,023.65 353,670.19 -219.61 

EBITDA 利息保障

倍数 
5.01 5.51 -9.07 

资产负债率（%） 53.46 51.94 2.92 

流动比率 0.74 0.74 0.39 

速动比率 0.73 0.73 0.34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度，发行人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发行人各期债券均为绿色公司债券，其募集资金用途投向为乌东德、白鹤滩

水电站建设项目。根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2

年）》，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项目进展情况及环境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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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及环境效益 

乌东德水电

站项目 

乌东德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四级开发方案的第一级，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会东县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工程开发任务以

发电为主、兼顾防洪，是“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点之一。2022 年度，实际发

电量 366.13 亿千瓦时，按可减少煤电发电煤耗进行计算，实现的环境效益为：

节省标煤约 1,103.8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038.86万吨，减少二氧化

硫排放量约 3,697.91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约 5,565.18吨，减排烟尘 805.49

吨。 

白鹤滩水电

站项目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境内，是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

梯级开发的第二个梯级电站，具有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等综合效益。

电站上接乌东德梯级，下邻溪洛渡梯级。白鹤滩水电站设计装机容量 1,600 万

千瓦，已于 2022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2022年度实际发电量 400.55 亿千瓦时，

按可减少煤电发电煤耗进行计算，实现的环境效益为：节省标煤约 1207.66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230.53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4,045.56吨、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约 6,088.36吨，减排烟尘 881.21吨。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2022年度，发行人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和专户运作情况。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2022年度，发行人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11,102,341.29 万元、13,773,021.72 万元和 14,582,673.34 万元，净利润分别

为 4,344,982.39 万元、5,097,793.12 万元和 4,252,785.90 万元。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809,307.07 万

元、4,915,168.41 万元和 6,564,338.45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

金流将为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一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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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各家银

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为 17,658.00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4,820.00亿元，

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12,838.00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72.70%。如果

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

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

各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

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63479.SH G20三峡 2 否 无 无 无 

163478.SH G20三峡 1 否 无 无 无 

155681.SH G19三峡 4 否 无 无 无 

155181.SH G19三峡 2 否 无 无 无 

155180.SH G19三峡 1 否 无 无 无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

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2018年修订）》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要求制定了

各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

权利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决策机制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

各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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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

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

作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3、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各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各期债券均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

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

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

必要的措施。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公司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在各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将按照《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上市规则》等规则规定，在披露的定期报告等文件中披露各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绿色产业项目进展情况和环境效益等（若为绿色公司债券）内容。 

6、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将设立各期债券专项偿债账户，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

所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安排各期债券本息支付的资金，

承诺在各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两个工作日将当年度应支付的

利息或本金和利息归集至专项偿债账户，保证当年度债券本息的按时足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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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承诺在各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两个工作日将专项偿债

账户的资金到位情况书面通知各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若专项偿债账户的资金未

能按时到位，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

大事项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

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55180.SH G19 三峡 1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0 年至

2024 年间

每年的 02

月 26 日 

5(年) 
2024 年 2 月

26 日 

155181.SH G19 三峡 2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0 年至

2029 年间

每年的 02

月 26 日 

10(年) 
2029 年 2 月

26 日 

155681.SH G19 三峡 4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0 年至

2029 年间

每年的 09

月 11 日 

10(年) 
2029 年 9 月

11 日 

163478.SH G20 三峡 1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 年至

2030 年间

每年的 04

月 30 日 

10(年) 
203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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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63479.SH G20 三峡 2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 年至

2040 年间

每年的 04

月 30 日 

20(年) 
2040 年 4 月

30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55180.SH G19 三峡 1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2 月 28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155181.SH G19 三峡 2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2 月 28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155681.SH G19 三峡 4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9 月 13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163478.SH G20 三峡 1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5 月 05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163479.SH G20 三峡 2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5 月 05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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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日 


